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Click to add Title    土地所有权

Click to add Title      土地使用权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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| 3.农民集体土地所有权

    农民集体土地所有权——农民集体经济组织可以对其

所有的土地行使占有、使用、收益和处分的权利。农民

享有所有权土地范围：

（1）除国有土地以外的全部土地；

（2）农村宅基地、自留地、自留山；

（3）集体所有土地上的道路、水利设施用地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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| 4. 土地所有权的确认

（1）国家依法实行土地登记发证制度；

（2）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，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登

记造册。核发集体土地所有权证书。确认其所有权。

（3）土地所有权发生争议的，不能依法证明争议的

土地是属于农民集体所有的，则属于国家所有。

（4）当公共利益需要时，国家可以征收集体所有土

地，将其变为国有，但必需依法给予补偿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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| 1. 土地使用权的概念

    土地使用权——土地使用人根据法律、合同的规定，

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，对国家或集体所有的土地所享有

的占有、使用、一定收益和在限定范围内进行处分的权

利。 

    具体表现为土地使用人对土地可依法行使利用、出

租、转让、抵押等权利。

   特征有：

    ① 派生性。

    ② 独立性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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| 2. 土地使用权的取得

（1）国家所有的土地：

    土地使用者可以通过国家依法出让、划拨、或通过其他

土地使用权人依法转让、继承、获取地上建筑物所有权等方

式取得国有土地的使用权。

（2）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：

    土地使用权可依法通过承包、转让、继承等方式取得。

土地承包经营期限为30年。若要承包给本集体经济成员以外

的单位或个人经营的，须经村民会议2/3以上成员或2/3以上

村民代表的同意。

（3）农民可依法取得宅基地、自留地、自留山的使用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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| 3. 土地使用权的确认

        无论无论 单位和个人依法使用的国有土地单位和个人依法使用的国有土地 、、 集体所有集体所有

的土地依法用于非农业建设的的土地依法用于非农业建设的 ，均由，均由 由县级以上人由县级以上人

民政府登记造册，核发证书，确认其使用权。其中，民政府登记造册，核发证书，确认其使用权。其中，

中央国家机关使用的国有土地的具体登记发证，由中央国家机关使用的国有土地的具体登记发证，由

国务院确定。国务院确定。

        未确定使用权的国有土地，由县级以上人民政未确定使用权的国有土地，由县级以上人民政

府登记造册，负责保护管理。府登记造册，负责保护管理。


